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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114 年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~故事陪伴力練習課 

報名表 

華語名字 

(若無，請寫無) 
 性別 □生理女  □生理男 

族語名字 

(若無，請寫無) 
 生日 西元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聯絡手機  Line ID  

E-mail  

聯絡地址 
 

學歷 □博士 □碩士□大學專科 □高中職 □國中 □國小 

族別 

□阿美族 □泰雅族 □排灣族 □布農族 □卑南族 □魯凱族  

□鄒族   □賽夏族 □達悟族/雅美族   □邵族   □噶瑪蘭族  

□太魯閣族        □撒奇萊雅族      □賽德克族  

□拉阿魯哇族      □卡那卡那富族    □非原住民 

族語能力 □無 □初級 □中級 □中高級 □高級 □優級 

參加身分別 

【至少勾選 1

項，可複選】 

□picul 泰山森林書屋說故事人員。 

□新北市語推人員。 

□新北市族語教師（包含專職族語老師）。 

□新北市部落大學講師。 

□設籍、居住或任職於烏來區之族人、教師、說故事人員。 

□於新北市各級學校、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擔任說故事人員的市民

（非原民需檢附證明資料）。 

□對推展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有興趣的族人。 

可參與的課程 

【至少勾選 1

項，可複選】 

 

出席至少 3 堂

者，將於課程結

束後獲贈本次課

程講師創作之繪

本《藝術家，在

哪裡？》 

□全程皆可參與 

□6/10(二)9:00-10:00：《藝術家在哪兒》—用繪本感受泰雅文化的

靈魂筆觸／講師：拉娃谷倖 

□6/10(二)10:00-17:00：打開繪本的魔法門：設計好玩又好說的故事

教案／講師：江在伸 

□6/15(日)9:00-17:00：開口說、動手演！你的故事時間超有感！／

講師：江在伸 

□6/17(二)9:00-12:00：從《我的名字》出發：談文化美學與圖文創

作／講師：娥葛絲(葉雅庭) 

□6/17(二)13:30-17:00：用繪本教孩子尊重與自我保護／講師：郭蕙

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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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食習慣 □葷  □素 

緊急連絡人  緊急連絡人手機  

請上傳資格證明資料 

證明資料 
於新北市各級學校、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擔任說故事人員的市民（非

原民需檢附證明資料）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 

●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(下稱本局)因辦理「說故事人員甄選」，而獲取您

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電話號碼、E-MAIL、地址等，或其他

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 

2. 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其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3. 本局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4. 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5. 本局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活動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

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6.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行使之下列權利： 

(1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2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(5)請求刪除。 

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局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 

7.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 

8. 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本局會將會善盡監督之

責。 

9.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局留存此

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

●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，並同意貴局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

料，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 

□是，我已充分知悉並同意上述告知事項。 

□否。 

 


